
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学生申诉制度

根据《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

等法规对学生合法权益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集团教育实际，为维护青

少年学生的合法权益，培养学生法制意识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申诉人和被申诉人

1、校内学生申诉的申诉人是学校在校学生及其监护人或代理人。

2、校内学生的被申诉人主要是学校各职能部门、班主任、任课教

师和学校职工。

二、申诉范围

学生申诉内容的范围主要包括：学校、教师和职工要尊重学生的人

格，尊重学生的发展权，尊重学生参与学校各项活动的权利，尊重学

生在校期间的发明创造权，尊重学生平等的学习权利；保护学生个人

发表见解的权利，保护学生的个性、特长的权利，保护学生个人隐私

的权利，保护学生的荣誉权，保护学生的人身自由权。

1、学生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，使用教育教学设施、

设备、图书资料的权利受侵害的；

2、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，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

应的学生证书的权利受侵害的；

3、对学校给予的处理不服的；

4、学校、教师或其他人员侵犯其人身权、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；

5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受侵害的。



三、受理申诉机构

1、集团成立申诉委员会，由集团党委、校长室、教导处、年级组

等部门委派代表组成，是学校处理校内学生申诉的职能部门。

2、学生申诉委员会成员名单

组长： 江 萍 （党委书记、总校长）

组员：各校校长室成员、各校德育教导、年级组长

四、申诉的程序

1、申诉的提出：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，可采用口头申诉或

提出书面申诉申请书的形式向各年级组长提出申诉，也可直接向各校

德育教导提出申诉。

⑴书面申请可以由学生本人提出，也可以由其监护人或代理人代为

提出。申诉须写明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自然情况，申诉请求、事实与

理由，并可提供有关的法律、法规依据。

⑵口头提出申请的，受理的年级组长或德育教导应当记录申诉人的

基本情况，申诉的主要事实、理由、时间等。

2、审查受理：年级组长或德育教导在接到学生或监护人的申诉材

料后，应及时进行审查，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受理，并通知当

事人；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也应通知申诉人不予以受理，并说明理由，

做好记录。

3、调查听证：



⑴学校在接到学生或监护人、代理人的申诉材料后，组成三人以上

的调查组，对申诉的内容进行调查核实，并作笔录，笔录或听证材料

的记录，由当事人签字后存入档案。

⑵属校内申诉委员会受理较大的申诉案件，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

上，取得佐证材料，然后召开学校领导、教师、家长和学生以及被申

诉对象等方面人员参加的听证会，进一步核实案由。

⑶申诉受理办公室成员与申诉事项有直接关系的（申诉人属子女或

亲戚；被申诉对象属自己），应回避申诉的受理工作，由其他成员代

为受理。

五、申诉处理

1、依据《教师法》第八章三十七条规定，教师和职工有下列情况

之一的，由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；

⑴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。

⑵体罚学生，经教育不改的。

⑶品行不良，侮辱学生，影响恶劣的。

教师、职工有上述所列情况，情节严重、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

刑事责任。

2、学校接到学生或监护人提出的申诉书，在 30日内做出处理决定，

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，由当事人签字后存入其个人档案，作为今

后考核的依据。



3、受行政处分的个人如不服学校给予的处分决定，可以 30日内以

书面形式向区教育局申诉行政复议中申诉，由区教育局对其处理决定

进行复议和裁决。

4、如逾期未作处理或对再处理决定不服的，申诉内容涉及人身权、

财产权等，申诉人可依法提出诉讼。如需要撤回申诉或再申诉的，可

在申诉办公室做出处理决定前申请撤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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